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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與犯罪學》 

試題評析 

今年的題目都不難，除了第三題需要平時多加強以外，有讀書應該就可以獲得一定的成績。 

第一題：本題為簡單的理論題，依題意分別回答即可。 

第二題：本題也是基本題型，有條理的將答案背誦出來即可。 

第三題：本題需必須平時即有注意相關訊息，並嘗試分析，必可輕鬆應對。惟若至考卷翻開那一刻

才驚呼漏未準備，也請速於考場回憶平時自新聞媒體獲得之資訊，亡羊補牢。 

第四題：本題為基本的記憶題，原則上就各學派間的見解為簡要的說明、比較其差異，就其優劣取

捨做出價值選擇與判斷，就可以獲得基本的分數。答題上應力求穩健，分點清楚說明，並

引據理由陳述己見，這類的題目必須確實掌握。 

 
一、自由刑係刑罰制度中最主要的制度，其剝奪犯罪人之自由，監禁於矯正機構，並施以刑事矯正。

請說明自由刑的刑罰效果為何？並針對我國自由刑執行情況，提出興革意見。（25 分） 

【擬答】 
(一)自由刑作為當今刑事處遇中的主軸，其以剝奪犯罪人之自由，監禁於矯正機構為方法，關於自由刑的刑罰效
果，於不同階段、時代各有不同，以下按各時代的情形分述如下： 
1.應報：在 17世紀出現的監獄，乃是自由刑的發源地，在當時自由刑所扮演的角色乃是作為古典理性主義

刑罰主要的實踐工具，透過剝奪受處分者之人身自由作為一種惡害的施予，作為犯罪行為的報應，並藉此

建立一套完整明確的理性精算表。 
2.矯治訓練：在實證主義盛行後，自由刑本身的刑罰效果也因此轉變。在實證主義的邏輯底下，對於犯罪人

施予相關的刑事處遇，其目的在於針對犯罪者本身的犯罪性加以矯治或重行訓練，因此自由刑本身變成一

種達成相關矯治、訓練或感化的工具，透過在拘禁生活的過程，施以相關的矯治或再訓練，以期達成防止

再犯之效果。 
3.嚇阻與隔離：在 1970 年之後，原先的實證主義失敗之後，開始轉向現在的兩極化刑事政策，自由刑也分

別擔任了不同的任務：一方面扮演所謂嚇阻的工作，希望藉由剝奪自由本身來對社會一般大眾進行嚇阻，

使其在行為選擇上只會選擇合法行為；另一方面則扮演所謂的隔離的角色，則是針對一些可能在社會複歸

已有顯著困難的行為人，以預期的自由拘束，產生某種消極的社會防衛機能。 
(二)針對我國自由刑的興革意見，國內多數見解認為有以下幾點： 

1.自由刑之執行的社會化工作：在自由刑的執行上，一般來說最為社會詬病的問題即為受刑人於刑之執行完

畢後社會復歸的困難，因此除了搭配相關的去標籤化措施之外，更迫切的則是改變自由刑之執行情況，若

能使得自由刑之執行更加貼近社會，則將能使得機構化處遇的弊病減少，使得社會複歸的目的更容易達成。 
2.短期自由刑之避免：所謂短期自由刑一般是指兩年以下有期徒刑。短期自由刑的問題在於尚未達成相關的

教化或是矯治的效果，反而卻因此詹染了監獄中的惡習或犯罪文化，另外加上受刑人的相關烙印作用、標

籤作用將使得受刑人社會複歸上的困難。因此有論者認為應以相關的轉向處分、非機構處遇或社區性處遇

來替代。 
3.處遇技術多元化：在自由刑執行時，除了剝奪受刑人之自由將其監禁於矯正機構外，論者多建議應該在其

中安排更多類型的訓練或是或矯治，以期能更充分的運用相關社會資源，以幫助其適應多元化、個別化的

社會生活模式。 
 

二、保安處分係基於社會保安之目的，用以輔佐刑罰以達刑法抗制犯罪的功能。請說明保安處分與刑

罰有何相同之處？並說明我國保安處分中「監護」處分與「強制治療」處分之主要內涵。（25 分） 

【擬答】 
(一)有關保安處分與刑罰兩者的相同之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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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兩者皆為我國的刑法處遇：不過雖然刑罰與保安處分兩者皆為我國的刑事處遇，但其設立目的並不相同。

刑罰乃是基於責任原則所設立，以應報與一般威嚇為主要色彩；保安處分則是以矯治、醫療模式與特別預

防為主要目的。 
2.兩者皆會造成受處遇者的權益侵害：刑罰乃是以自由權之剝奪為主要的侵害對象（自由刑），另外輔有其
他如生命權、財產權的剝奪；至於保安處分以對受處遇者的自由權加以剝奪之情事為特色，但卻未有前述

刑罰的生命權或財產權之剝奪情況。 
3.兩者皆屬於犯罪預防模式：不過刑罰多以一般防衛為主，以社會大眾為對象進行所謂的一般威嚇；而保安

處分則是以特別預防為主，針對犯罪者進行相關的矯治、治療或隔離。 
(二)我國保安處分中「監護」處分與「強制治療」處分之主要內涵如下： 

1.根據我國刑事法相關規定可知，有關監護處分或強制治療處分等保安處分之目的，在於化除受處分者之惡

性、矯正其生理或心理上的疾病或惡習，以達預防再犯之效，另外亦可同時達成社會防衛之目的。 
2.我國相關的監護處分規定於刑法第 87條：「因第十九條第一項之原因而不罰者，其情狀足認有再犯或有危

害公共安全之虞時，令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有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二十條之原因，其情狀足認有再犯

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行完畢或赦免後，令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

行前為之。前二項之期間為五年以下。但執行中認無繼續執行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行。」也就

是為了公共安全之必要，而有監護處分的設計。 
3.至於我國相關的強制治療有二，分別是犯刑法第 285條之罪者（刑法第 91條：「犯第二百八十五條之罪者，
得令入相當處所，強制治療。前項處分於刑之執行前為之，其期間至治癒時為止。」）與犯性犯罪者（刑

法第 91條之 1：「犯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
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

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令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療：一、徒刑執行期滿前，於

接受輔導或治療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二、依其他法律規定，於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

育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前項處分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降低為止，執行期間應每年鑑

定、評估有無停止治療之必要」）。強制治療乃是透過醫療模式來對受處分者之生理上及定進行矯治，醫學

上治療療程貴在時問之彈性，端視病人之治癒情況決定出院時間；故採取醫療模式，對於犯罪者之保安處

分，採取不定期刑之觀念，於法官為裁定時，不需諭知其期間，視改善程度決定之。 
 

三、試分析最近十年台灣地區官方犯罪統計所呈現出的犯罪現象，說明其特性及變遷趨勢？（25 分） 

【擬答】 
(一)就最近十年台灣官方犯罪統計資料表來看，台灣最主要的犯罪類型，仍以賭博、毒品、暴力及竊盜為首。從

歷年犯罪率來看，呈現「先下降、後上升、又趨緩」的變遷趨勢。 
(二)就賭博犯罪而言，除八零年代初期因毒品犯罪居高以外，賭博犯罪皆為歷年來各類犯罪之首位。其犯罪人數

大約佔全部的四分之一，而以往以大家樂、六合彩為最多，業已轉變為以賭博性電玩為主。 
(三)就毒品犯罪而言，十年間雖略有升降，然整體而言，無論在破獲件數或嫌疑人數，皆呈現增加的趨勢；過去

雖曾因治安單位大幅展開嚴厲的反毒工作，一度降低毒品犯罪率，然而毒品或麻藥所產生的心理依賴或生理

戒斷反應難以克服，皆可能為再犯比率較高的原因，而走私進口頻繁產生，也導致國內毒品氾濫。 
(四)至於暴力犯罪，近年來的趨勢，在 2005 年達到高峰，其後不斷降低，至低於 2003 年的暴力犯罪件數。然重

大暴力犯罪人數則呈現增加的趨勢，縱然整體犯罪率趨緩，但重大暴力犯罪仍對民眾治安觀感產生影響。而

槍砲彈藥刀械部分，則呈現上下震盪的狀態，雖在兩千年左右有降低之趨勢，但又逐漸上升。 
(五)財產犯罪部分，因為社會型態轉變，都市商業行為漸多，侵占、詐欺、背信及重利罪等犯罪，有逐漸增加之

勢，此外，竊盜部分，則 1999 年至 2002 年略顯增加，2004 年至 2007則呈現減少之趨勢。 
(六)整體而言，犯罪率仍是趨緩。惟面對科技進步與社會制度的蓬勃發展，新興犯罪手段不斷增加，規範面卻無

法迅速、妥適地加以因應，因而犯罪率時而呈現波動。近年來亦不斷制訂新的刑罰法規，自然有可能造成犯

罪率上升的可能，例如：針對公共安全或公眾健康之環境刑法、電腦犯罪、網路犯罪等型態，亦需注意。面

對新的規範，自然會因為法的實施而使犯罪率上升，對於人民自由領域規制更廣。 
(七)長時間來看，對於犯罪現象的觀察，如上所述，必須參照社會產業型態的變遷、階級結構、都市與城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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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法規範面的修正變動等因素，分別觀察與分析，已難一概而論。輿論透過媒體獲得各種犯罪資訊與被害

時，難以避免自我潛在性被害的想像，則日漸開始要求規範的增設，與犯罪現象現階段趨緩的趨勢則可見分

歧之處，近期趨緩的犯罪實態是否能繼續維持，仍有待觀察。 
 
 
四、犯罪學古典學派與實證學派針對犯罪行為及犯罪原因提出犯罪預防對策，但並無法有效解決犯罪

問題。因此，有學者提出新古典理論。 

(一)試問新古典理論的中心思想為何？（15 分） 

(二)就其中心思想觀點加以評析。（10 分） 

【擬答】 
(一)新古典理論的中心思想：古典學派為了有效防止主權者濫權施以殘虐或不合比例的刑罰，要求犯罪與刑罰需

成比例，其著重於客觀行為，而非行為人的個人生理或心理特質。因而，倘就預防的觀點來看，量刑乃至於

執行刑罰時，自然會產生初犯與累犯同等刑度、不考量個別犯罪人之責任能力等問題，造成對於犯罪預防沒

有助益的刑罰實施。新古典理論主要是就面對古典學派在實行上的困難來加以修正，其中心思想，詳如下述： 
1.對於自由意志加以修正： 

(1)相對於古典學派基本上絕對地相信人有理性，有自由意志可以做利益衡量及選擇，新古典理論則考量到

前述的弊害，就自由意志原則加以修正。此即認為，人的自由意志可能因為疾病、心神喪失等相關足以

促使自由自由意志無法運動之因素，而受影響。 
(2)承上，因而新古典理論認為，可基此判斷初犯、累犯間的差異，也就是說，初次犯罪需要更強大的意志，

而累犯則已慣於犯罪行為，從而有所不同。 
2.就自由意志之形成，考量更多原因：新古典在這邊認為，人的自由意志形成，仍有可能受到自我理性以外

的其他因素影響，如氣候、環境等因素，而不全是因為個人自己的理性形成意志內容。 
3.開始考量責任能力的問題：就責任能力有降低或欠缺者之懲罰，加以減輕。 
4.允許專家證人：允許有專業知識的人作證輔助法官判決。 

(二)1.新古典主義主要針對修正的，可以說集中在與自由意志有密切關係的責任論的部分，對於量刑上的公平

性，確有助益，一方面可以防止不必要的刑罰實施，另一方面就犯罪與懲罰之間的比例，更為合理化，為

其優點。 
2.蓋古典學派之出現，實則為了解決刑事司法制度之問題減少主權者的殘虐刑罰，因而嚴格地限制法官審判

上認事用法的權力，自然是近代刑事司法體制成立時的重點。且其時重點著重應報、犯罪與懲罰之比例關

係，而非預防，自然就量刑上不會注意到個人生心理或環境上的變異，對於個人行為決定所造成的影響，

亦未慮及刑罰有任何預防效果。 
3.因此，新古典理論一方面修正古典學派的，一方面參考實證學派的成就納入科學的實證研究結果，考量可

能影響自由意志之非個人因素，也帶起刑法理論中責任論更為細緻的發展。 
4.惟，自由意志的問題難以證明，應報與預防兩種思考雖源於對於自由意志的不同預設，卻仍存在現行司法

體制的思考之中，過去兩派的立場所帶來的歷史，卻顯現了偏頗於單純為客觀行為的懲罰與著重於主觀行

為人的矯治，皆非犯罪預防之良策。且在犯罪學的研究上，不同的預設可能導致不同的刑罰手段與刑事政

策走上極端極有可能帶來人類的悲劇，或許一方面對於行為人做觀察，另一方面努力檢視社會可能造成犯

罪產生的病理，雙管齊下才是犯罪預防的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